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113年度撤緩字第200號
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受  刑  人  高崇榮
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（臺灣高等法院113 

年度上訴字第606 號），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（113 年度執聲字

第1368號、113 年度執緩字第309 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     

　　主　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受刑人高崇榮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

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113 年6 月20日以113 年度上訴字第60

6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 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（下同）3 萬

元，緩刑5 年，並應按判決附表三所示各調解筆錄或和解筆

錄所載內容為給付，於113 年7 月22日確定在案，因被害人

簡妙玲具狀表示受刑人未依判決內容給付，足認原宣告之緩

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核該受刑人所為，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

1 第4 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

條規定，聲請撤銷前開緩刑宣告等語。

二、按緩刑宣告，得斟酌情形，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

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；又受緩刑之宣告違反第

74條第2 項第1 款至第8 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，足認原宣告

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，得撤銷其

宣告，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、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

分別定有明文，依其文義，法官審理此類案件時，應依職權

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，斟酌被告所犯前後各罪間，關於法益

侵害之性質、再犯之原因、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、被

告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，妥適審認是否

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、初犯改過自新而

宣告之緩刑，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，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

　　，做為審查之標準，而關於附負擔緩刑之宣告是否撤銷，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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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考量前開各情以外，於緩刑期中之審查標準，及緩刑將屆

期滿之審查標準，審查之順序及所佔之輕重比例並應有所不

同，申言之，於緩刑期中檢察官聲請撤銷時，因緩刑之宣告

是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、初犯改過自新而設，且

於緩刑期滿前，令受刑人有履行負擔之機會可能性較高，基

此考量，宜應將受刑人是否有自新、復歸社會之可能列為首

要之考量，換言之，以促使受刑人完成附負擔之內容為審查

之重點方向，如此原鼓勵受刑人自新之目的得以維持，附負

擔之內容亦因受刑人尚無庸為刑之執行，而有較強之履行意

願，故於受刑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，無其他隱匿或處分其

財產、故意不履行、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

情事時，仍以維持原宣告內容為適當，但於緩刑期間將屆滿

時，不宜偏重於使受刑人得以自新之角度審查，尚須同時審

查受刑人違反負擔情節，其是否確有履行負擔之意願，是否

可能完成所附負擔，受刑人有無因此緩刑之宣告而無再犯之

虞，及其他原判決為緩刑宣告之目的是否成就等情事（臺灣

高等法院110 年度抗字第1184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本院判處罪刑，上訴後

由臺灣高等法院於113 年6 月20日以113 年度上訴字第606

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 月，併科罰金3 萬元，緩刑5 年，並

應按判決附表三所示各調解筆錄或和解筆錄所載內容為給付

　　，其中受刑人應向被害人簡妙玲給付10萬元，自113 年5 月

起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給付3,000 元，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

　　，如有一期未給付，視為全部到期，由受刑人匯款至被害人

指定之帳戶，於113 年7 月22日確定在案（緩刑期間自113

年7 月22日起至118 年7 月21日止）等情，有上開刑事判決

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，可堪信實，再者，前開案件

確定後，受刑人依上開判決書所附之緩刑條件，分別於113

年5 月10日、同年6 月11日、同年7 月10日、同年8 月12日

各給付簡妙玲3,000 元後，自113 年9 月起迄今則未再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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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，業經被害人簡妙玲陳明在卷（見本院卷第7 頁），且為受

刑人於本院所自承（本院卷第48頁），足見受刑人未遵照緩

刑宣告所附條件履行，已違反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所定

的負擔亦甚明。

　㈡惟查，依本案判決書所載，受刑人係因積欠債務，需款孔急

　　，而貿然將其帳戶交給不詳詐欺集團使用，使該詐欺集團得

以之作為犯案工具，詐騙簡妙玲等38人，雖被害人數眾多，

然在法律評價上，受刑人因並未直接實施犯罪之故，仍僅屬

幫助犯，惡性相對輕微，受刑人在審理中並先後與簡妙玲等

8 名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調解，總金額逾100 餘萬元，可確定

者，受刑人除已經支付另一名被害人邱委民58,000元以外，

案件確定後，受刑人並至少已再支付簡妙玲前述共12,000元

之和解金，參酌受刑人在本院審理時陳稱：伊以保全為業，

有跟這些債權人說，希望能延一、兩個月，但是實在付不出

來等語（本院114 年1 月23日筆錄），不僅足認受刑人以實

際行動補過，確有反省檢討之心，並堪認其未能如約履行緩

刑條件，部分原因亦係現實的經濟壓力所迫，此觀受刑人犯

罪動機係因求免債務而提供個人帳戶，可知其經濟狀況明顯

不佳，且其從事保全工作，按本案判決書附表三所載計算，

每月卻需負擔連同簡妙玲在內之8 人，合共約33,000元之和

解金等情自明，考量受刑人尚有勉力支付簡妙玲前4 期和解

金，據此論之，前開緩刑宣告能否認已難收預期效果，而有

對受刑人執行刑罰之必要？並非無疑，參酌簡妙玲仍可依強

制執行程序實現其債權（刑法第74條第4 項規定參照），尚

有救濟之道，權衡結果，本院因認受刑人雖未遵照緩刑宣告

所附條件履行，然其違反情節則未臻重大，尚無撤銷其緩刑

以執行刑罰之必要，綜上，聲請人撤銷受刑人前揭緩刑宣告

　　，尚難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陳彥宏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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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邱郁涵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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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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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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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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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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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3年度撤緩字第200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受  刑  人  高崇榮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（臺灣高等法院113  年度上訴字第606 號），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（113 年度執聲字第1368號、113 年度執緩字第309 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      
　　主　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受刑人高崇榮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113 年6 月20日以113 年度上訴字第606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 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（下同）3 萬元，緩刑5 年，並應按判決附表三所示各調解筆錄或和解筆錄所載內容為給付，於113 年7 月22日確定在案，因被害人簡妙玲具狀表示受刑人未依判決內容給付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核該受刑人所為，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 第4 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，聲請撤銷前開緩刑宣告等語。
二、按緩刑宣告，得斟酌情形，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；又受緩刑之宣告違反第74條第2 項第1 款至第8 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，得撤銷其宣告，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、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分別定有明文，依其文義，法官審理此類案件時，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，斟酌被告所犯前後各罪間，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、再犯之原因、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、被告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，妥適審認是否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、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，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，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
　　，做為審查之標準，而關於附負擔緩刑之宣告是否撤銷，除應考量前開各情以外，於緩刑期中之審查標準，及緩刑將屆期滿之審查標準，審查之順序及所佔之輕重比例並應有所不同，申言之，於緩刑期中檢察官聲請撤銷時，因緩刑之宣告是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、初犯改過自新而設，且於緩刑期滿前，令受刑人有履行負擔之機會可能性較高，基此考量，宜應將受刑人是否有自新、復歸社會之可能列為首要之考量，換言之，以促使受刑人完成附負擔之內容為審查之重點方向，如此原鼓勵受刑人自新之目的得以維持，附負擔之內容亦因受刑人尚無庸為刑之執行，而有較強之履行意願，故於受刑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，無其他隱匿或處分其財產、故意不履行、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時，仍以維持原宣告內容為適當，但於緩刑期間將屆滿時，不宜偏重於使受刑人得以自新之角度審查，尚須同時審查受刑人違反負擔情節，其是否確有履行負擔之意願，是否可能完成所附負擔，受刑人有無因此緩刑之宣告而無再犯之虞，及其他原判決為緩刑宣告之目的是否成就等情事（臺灣高等法院110 年度抗字第1184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本院判處罪刑，上訴後由臺灣高等法院於113 年6 月20日以113 年度上訴字第60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 月，併科罰金3 萬元，緩刑5 年，並應按判決附表三所示各調解筆錄或和解筆錄所載內容為給付
　　，其中受刑人應向被害人簡妙玲給付10萬元，自113 年5 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給付3,000 元，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
　　，如有一期未給付，視為全部到期，由受刑人匯款至被害人指定之帳戶，於113 年7 月22日確定在案（緩刑期間自113年7 月22日起至118 年7 月21日止）等情，有上開刑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，可堪信實，再者，前開案件確定後，受刑人依上開判決書所附之緩刑條件，分別於113年5 月10日、同年6 月11日、同年7 月10日、同年8 月12日各給付簡妙玲3,000 元後，自113 年9 月起迄今則未再給付
　　，業經被害人簡妙玲陳明在卷（見本院卷第7 頁），且為受刑人於本院所自承（本院卷第48頁），足見受刑人未遵照緩刑宣告所附條件履行，已違反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所定的負擔亦甚明。
　㈡惟查，依本案判決書所載，受刑人係因積欠債務，需款孔急
　　，而貿然將其帳戶交給不詳詐欺集團使用，使該詐欺集團得以之作為犯案工具，詐騙簡妙玲等38人，雖被害人數眾多，然在法律評價上，受刑人因並未直接實施犯罪之故，仍僅屬幫助犯，惡性相對輕微，受刑人在審理中並先後與簡妙玲等8 名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調解，總金額逾100 餘萬元，可確定者，受刑人除已經支付另一名被害人邱委民58,000元以外，案件確定後，受刑人並至少已再支付簡妙玲前述共12,000元之和解金，參酌受刑人在本院審理時陳稱：伊以保全為業，有跟這些債權人說，希望能延一、兩個月，但是實在付不出來等語（本院114 年1 月23日筆錄），不僅足認受刑人以實際行動補過，確有反省檢討之心，並堪認其未能如約履行緩刑條件，部分原因亦係現實的經濟壓力所迫，此觀受刑人犯罪動機係因求免債務而提供個人帳戶，可知其經濟狀況明顯不佳，且其從事保全工作，按本案判決書附表三所載計算，每月卻需負擔連同簡妙玲在內之8 人，合共約33,000元之和解金等情自明，考量受刑人尚有勉力支付簡妙玲前4 期和解金，據此論之，前開緩刑宣告能否認已難收預期效果，而有對受刑人執行刑罰之必要？並非無疑，參酌簡妙玲仍可依強制執行程序實現其債權（刑法第74條第4 項規定參照），尚有救濟之道，權衡結果，本院因認受刑人雖未遵照緩刑宣告所附條件履行，然其違反情節則未臻重大，尚無撤銷其緩刑以執行刑罰之必要，綜上，聲請人撤銷受刑人前揭緩刑宣告
　　，尚難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陳彥宏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邱郁涵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3年度撤緩字第200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受  刑  人  高崇榮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（臺灣高等法院113 
 年度上訴字第606 號），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（113 年度執聲
字第1368號、113 年度執緩字第309 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    
  
　　主　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受刑人高崇榮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
    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113 年6 月20日以113 年度上訴字第60
    6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 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（下同）3 萬
    元，緩刑5 年，並應按判決附表三所示各調解筆錄或和解筆
    錄所載內容為給付，於113 年7 月22日確定在案，因被害人
    簡妙玲具狀表示受刑人未依判決內容給付，足認原宣告之緩
    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核該受刑人所為，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
    1 第4 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
    條規定，聲請撤銷前開緩刑宣告等語。
二、按緩刑宣告，得斟酌情形，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
    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；又受緩刑之宣告違反第
    74條第2 項第1 款至第8 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，足認原宣告
    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，得撤銷其
    宣告，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、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
    分別定有明文，依其文義，法官審理此類案件時，應依職權
    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，斟酌被告所犯前後各罪間，關於法益
    侵害之性質、再犯之原因、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、被
    告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，妥適審認是否
    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、初犯改過自新而
    宣告之緩刑，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，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
　　，做為審查之標準，而關於附負擔緩刑之宣告是否撤銷，除
    應考量前開各情以外，於緩刑期中之審查標準，及緩刑將屆
    期滿之審查標準，審查之順序及所佔之輕重比例並應有所不
    同，申言之，於緩刑期中檢察官聲請撤銷時，因緩刑之宣告
    是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、初犯改過自新而設，且
    於緩刑期滿前，令受刑人有履行負擔之機會可能性較高，基
    此考量，宜應將受刑人是否有自新、復歸社會之可能列為首
    要之考量，換言之，以促使受刑人完成附負擔之內容為審查
    之重點方向，如此原鼓勵受刑人自新之目的得以維持，附負
    擔之內容亦因受刑人尚無庸為刑之執行，而有較強之履行意
    願，故於受刑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，無其他隱匿或處分其
    財產、故意不履行、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
    情事時，仍以維持原宣告內容為適當，但於緩刑期間將屆滿
    時，不宜偏重於使受刑人得以自新之角度審查，尚須同時審
    查受刑人違反負擔情節，其是否確有履行負擔之意願，是否
    可能完成所附負擔，受刑人有無因此緩刑之宣告而無再犯之
    虞，及其他原判決為緩刑宣告之目的是否成就等情事（臺灣
    高等法院110 年度抗字第1184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本院判處罪刑，上訴後
    由臺灣高等法院於113 年6 月20日以113 年度上訴字第606
   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 月，併科罰金3 萬元，緩刑5 年，並
    應按判決附表三所示各調解筆錄或和解筆錄所載內容為給付
　　，其中受刑人應向被害人簡妙玲給付10萬元，自113 年5 月
    起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給付3,000 元，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
　　，如有一期未給付，視為全部到期，由受刑人匯款至被害人
    指定之帳戶，於113 年7 月22日確定在案（緩刑期間自113
    年7 月22日起至118 年7 月21日止）等情，有上開刑事判決
    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，可堪信實，再者，前開案件
    確定後，受刑人依上開判決書所附之緩刑條件，分別於113
    年5 月10日、同年6 月11日、同年7 月10日、同年8 月12日
    各給付簡妙玲3,000 元後，自113 年9 月起迄今則未再給付
　　，業經被害人簡妙玲陳明在卷（見本院卷第7 頁），且為受
    刑人於本院所自承（本院卷第48頁），足見受刑人未遵照緩
    刑宣告所附條件履行，已違反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所定
    的負擔亦甚明。
　㈡惟查，依本案判決書所載，受刑人係因積欠債務，需款孔急
　　，而貿然將其帳戶交給不詳詐欺集團使用，使該詐欺集團得
    以之作為犯案工具，詐騙簡妙玲等38人，雖被害人數眾多，
    然在法律評價上，受刑人因並未直接實施犯罪之故，仍僅屬
    幫助犯，惡性相對輕微，受刑人在審理中並先後與簡妙玲等
    8 名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調解，總金額逾100 餘萬元，可確定
    者，受刑人除已經支付另一名被害人邱委民58,000元以外，
    案件確定後，受刑人並至少已再支付簡妙玲前述共12,000元
    之和解金，參酌受刑人在本院審理時陳稱：伊以保全為業，
    有跟這些債權人說，希望能延一、兩個月，但是實在付不出
    來等語（本院114 年1 月23日筆錄），不僅足認受刑人以實
    際行動補過，確有反省檢討之心，並堪認其未能如約履行緩
    刑條件，部分原因亦係現實的經濟壓力所迫，此觀受刑人犯
    罪動機係因求免債務而提供個人帳戶，可知其經濟狀況明顯
    不佳，且其從事保全工作，按本案判決書附表三所載計算，
    每月卻需負擔連同簡妙玲在內之8 人，合共約33,000元之和
    解金等情自明，考量受刑人尚有勉力支付簡妙玲前4 期和解
    金，據此論之，前開緩刑宣告能否認已難收預期效果，而有
    對受刑人執行刑罰之必要？並非無疑，參酌簡妙玲仍可依強
    制執行程序實現其債權（刑法第74條第4 項規定參照），尚
    有救濟之道，權衡結果，本院因認受刑人雖未遵照緩刑宣告
    所附條件履行，然其違反情節則未臻重大，尚無撤銷其緩刑
    以執行刑罰之必要，綜上，聲請人撤銷受刑人前揭緩刑宣告
　　，尚難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陳彥宏 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邱郁涵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3年度撤緩字第200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受  刑  人  高崇榮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（臺灣高等法院113  年度上訴字第606 號），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（113 年度執聲字第1368號、113 年度執緩字第309 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      
　　主　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受刑人高崇榮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113 年6 月20日以113 年度上訴字第606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 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（下同）3 萬元，緩刑5 年，並應按判決附表三所示各調解筆錄或和解筆錄所載內容為給付，於113 年7 月22日確定在案，因被害人簡妙玲具狀表示受刑人未依判決內容給付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核該受刑人所為，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 第4 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，聲請撤銷前開緩刑宣告等語。
二、按緩刑宣告，得斟酌情形，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；又受緩刑之宣告違反第74條第2 項第1 款至第8 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，得撤銷其宣告，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、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分別定有明文，依其文義，法官審理此類案件時，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，斟酌被告所犯前後各罪間，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、再犯之原因、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、被告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，妥適審認是否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、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，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，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
　　，做為審查之標準，而關於附負擔緩刑之宣告是否撤銷，除應考量前開各情以外，於緩刑期中之審查標準，及緩刑將屆期滿之審查標準，審查之順序及所佔之輕重比例並應有所不同，申言之，於緩刑期中檢察官聲請撤銷時，因緩刑之宣告是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、初犯改過自新而設，且於緩刑期滿前，令受刑人有履行負擔之機會可能性較高，基此考量，宜應將受刑人是否有自新、復歸社會之可能列為首要之考量，換言之，以促使受刑人完成附負擔之內容為審查之重點方向，如此原鼓勵受刑人自新之目的得以維持，附負擔之內容亦因受刑人尚無庸為刑之執行，而有較強之履行意願，故於受刑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，無其他隱匿或處分其財產、故意不履行、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時，仍以維持原宣告內容為適當，但於緩刑期間將屆滿時，不宜偏重於使受刑人得以自新之角度審查，尚須同時審查受刑人違反負擔情節，其是否確有履行負擔之意願，是否可能完成所附負擔，受刑人有無因此緩刑之宣告而無再犯之虞，及其他原判決為緩刑宣告之目的是否成就等情事（臺灣高等法院110 年度抗字第1184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本院判處罪刑，上訴後由臺灣高等法院於113 年6 月20日以113 年度上訴字第60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 月，併科罰金3 萬元，緩刑5 年，並應按判決附表三所示各調解筆錄或和解筆錄所載內容為給付
　　，其中受刑人應向被害人簡妙玲給付10萬元，自113 年5 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給付3,000 元，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
　　，如有一期未給付，視為全部到期，由受刑人匯款至被害人指定之帳戶，於113 年7 月22日確定在案（緩刑期間自113年7 月22日起至118 年7 月21日止）等情，有上開刑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，可堪信實，再者，前開案件確定後，受刑人依上開判決書所附之緩刑條件，分別於113年5 月10日、同年6 月11日、同年7 月10日、同年8 月12日各給付簡妙玲3,000 元後，自113 年9 月起迄今則未再給付
　　，業經被害人簡妙玲陳明在卷（見本院卷第7 頁），且為受刑人於本院所自承（本院卷第48頁），足見受刑人未遵照緩刑宣告所附條件履行，已違反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所定的負擔亦甚明。
　㈡惟查，依本案判決書所載，受刑人係因積欠債務，需款孔急
　　，而貿然將其帳戶交給不詳詐欺集團使用，使該詐欺集團得以之作為犯案工具，詐騙簡妙玲等38人，雖被害人數眾多，然在法律評價上，受刑人因並未直接實施犯罪之故，仍僅屬幫助犯，惡性相對輕微，受刑人在審理中並先後與簡妙玲等8 名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調解，總金額逾100 餘萬元，可確定者，受刑人除已經支付另一名被害人邱委民58,000元以外，案件確定後，受刑人並至少已再支付簡妙玲前述共12,000元之和解金，參酌受刑人在本院審理時陳稱：伊以保全為業，有跟這些債權人說，希望能延一、兩個月，但是實在付不出來等語（本院114 年1 月23日筆錄），不僅足認受刑人以實際行動補過，確有反省檢討之心，並堪認其未能如約履行緩刑條件，部分原因亦係現實的經濟壓力所迫，此觀受刑人犯罪動機係因求免債務而提供個人帳戶，可知其經濟狀況明顯不佳，且其從事保全工作，按本案判決書附表三所載計算，每月卻需負擔連同簡妙玲在內之8 人，合共約33,000元之和解金等情自明，考量受刑人尚有勉力支付簡妙玲前4 期和解金，據此論之，前開緩刑宣告能否認已難收預期效果，而有對受刑人執行刑罰之必要？並非無疑，參酌簡妙玲仍可依強制執行程序實現其債權（刑法第74條第4 項規定參照），尚有救濟之道，權衡結果，本院因認受刑人雖未遵照緩刑宣告所附條件履行，然其違反情節則未臻重大，尚無撤銷其緩刑以執行刑罰之必要，綜上，聲請人撤銷受刑人前揭緩刑宣告
　　，尚難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陳彥宏 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邱郁涵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

